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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局軍人權益申訴事件處理辦法草案總說
明 
    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業於一百十三年八月七日制定公布。軍人權益

事件處理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申訴事件之管轄機關、權責劃分、處

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及其他軍文併用機關定之。茲為

明確國家安全局之軍人權益申訴事件處理程序等事項，爰擬具「國家安全

局軍人權益申訴事件處理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得提起申訴之對象、申訴範圍及申訴受理單位。（草案第二條）  

三、申訴事件之內部事務分配權責。（草案第三條） 

四、提起申訴之方式及期間。（草案第四條） 

五、遲誤提起申訴期間之回復原狀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申訴期限告知錯誤或未告知，申訴期間起算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申訴受理單位受理申訴事件之處理期間，及屆期未處理者，得逕行提

起再申訴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提起申訴應敘明之事項。（草案第八條） 

九、申訴受理單位得不予處理申訴事件之事由。（草案第九條） 

十、申訴事件之承受及程序。（草案第十條） 

十一、申訴處理程序之停止及處理期間之重行起算。（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應依個案情狀妥適處理之申訴事件。（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申訴事件之個人資料保護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原行政處分停止執行及撤銷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書面之申訴處理應附記得提起再申訴之事項。（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申訴事件之處理應作成書面紀錄規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定明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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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局軍人權益申訴事件處理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申訴事件之管轄

機關、權責劃分、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及其他軍文併用機

關定之。」，爰定明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本局）現

役軍官、士官或士兵，對於本局所為下

列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向本局政風處

（以下簡稱政風處）提起申訴： 

一、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復

審事件以外之行政處分或管理措

施。  

二、檢束、禁足、罰勤、罰站、人事晉

任或遷調處分。  

喪失現役軍人身分後，接獲前項行

政處分或管理措施者，亦得提起申訴。 

申訴事件調查（處理）人員有本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迴避事由者，應自

行迴避。 

一、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軍人對

於權責機關所為復審事件以外之行

政處分或管理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影響其權益者」，故不服「涉及

軍人身分變更、公法上財產請求、獎

懲或考績事項之行政處分」等復審事

件以外之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及第

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軍人不服檢束

、禁足、罰勤、罰站、人事晉任或遷

調之行政處分」，均得提起申訴，爰

於第一項定明得提起申訴之對象及

申訴範圍。 

二、茲因申訴屬機關內部救濟程序，是國

家安全局（以下簡稱本局）當為本局

申訴事件之申訴管轄機關，衡酌機關

性質及內部事務分配之需要，併於第

一項定明本局申訴事件係由本局政

風處（以下簡稱政風處）受理。  

三、參酌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本局軍官、士官或士兵

於喪失現役軍人身分後，接獲得提起

申訴之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者，亦得

提起申訴。 

四、參酌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第

三項定明申訴人及申訴事件調查（處

理）人員間有迴避事由時，應自行迴

避。 

第三條  政風處受理申訴事件後，依申訴

事件類型及內容，認屬其他單位權責事

項，而須函轉各該單位處理者，應經本

局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定，並副知申訴

人。 

政風處受理之申訴事件如係政風

處所屬人員提起時，應由本局副局長以

上長官指定其他單位依本辦法辦理。 

一、政風處受理申訴事件後，依申訴事件

類型及內容，認屬其他單位權責事項

，而須函轉各該單位處理者，為確保

內部事務分配之公正性，並兼顧申訴

人權益，爰於第一項定明應經本局主

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定，並副知申訴人

。 

二、政風處受理之申訴事件如係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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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人員提起時，為符合本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所定迴避規範，以及保障申

訴處理之獨立性與公正性，爰於第二

項定明，應由本局副局長以上長官指

定其他單位依本辦法辦理。 

第四條  申訴事件，應自行政處分或管理

措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言詞、

書面或其他適當方法向政風處提出。但

檢束、禁足、罰勤或罰站處分，經權責

長官以言詞下達後即時執行者，得自處

分下達之時起提出申訴。 

前項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以書面 

以外方式作成者，經受處分或措施之人

請求作成書面時，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

單位不得拒絕；受處分或措施之人當場

表示不服並陳述理由者，該單位應依其

請求，將不服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因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位未告

知申訴事件係由政風處受理或告知錯

誤，致申訴人誤向政風處以外之單位提

起申訴者，以該單位收受之日，視為提

起申訴之日。 

前項收受之單位應於十日內將該

事件移送於政風處，並通知申訴人。 

一、參酌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於

第一項定明提起申訴之期間。另依陸

海空軍懲罰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悔過

以外之檢束、禁足、罰勤或罰站等紀

律懲罰，權責長官得以言詞下達後即

執行，爰於第一項但書定明該等處分

，得自權責長官下達之時起提出申

訴。 

二、參酌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應循申訴救濟之行政處

分或管理措施係以書面以外方式作

成者，經受處分或措施之人請求作成

書面時，原機關不得拒絕。 

三、參酌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於第三項定明原處分單位或原

措施單位未告知申訴事件係由政風

處受理或告知錯誤者，向政風處以外

之單位提起申訴之日，視為提起申訴

之日。 

四、第四項定明第三項收受申訴之單位，

應將申訴事件移送政風處。 

第五條  申訴人因天災、執行國家安全情

報工作或特種勤務或其他不應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條第一項之申

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

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政風處申請回

復原狀。但遲誤期間已逾一年者，不

得為之。  

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

應為之申訴行為。 

一、參酌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於第

一項定明申訴人因天災、執行國家情

報工作或特種勤務或其他不應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遲誤申訴期間時，得

申請回復原狀，並於但書定明遲誤逾

一年者，不得再申請。 

二、參酌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於第

二項定明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

期間內應為之申訴行為。 

第六條  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位告知

之申訴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單位以

通知更正之，並自送達之次日起算期

間。  

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位未告知

申訴期間，或告知錯誤未通知更正，致

受處分或措施之人遲誤者，如於行政處

分或管理措施送達之次日起一年內提

起申訴者，視為申訴期間內所為。 

一、參酌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

第一項定明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

位告知申訴期間有錯誤時，應以通知

更正，及自該通知送達次日起算法定

期間。 

二、參酌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

位未告知申訴期間，或告知錯誤且未

更正，於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送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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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一年內提起申訴者，視為於申

訴期間內所為。 

第七條  政風處對於申訴事件，除下列各

款情形外，應於收受申訴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就請求事項予以妥適之處理

，必要時得延長十日，並以一次為限

： 

一、檢束、禁足、罰勤：收受申訴時起

二十四小時內。 

二、罰站：收受申訴時起四小時內。 

政風處於前項處理之期限屆期未

處理者，申訴人得逕提再申訴。 

一、參酌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

定，及檢束、禁足、罰勤與罰站處分

之特性，於第一項定明政風處受理各

類申訴事件，其處理之期間。 

二、參酌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於第二項定明政風處屆期未處理

申訴事件時，申訴人得逕提再申訴。 

第八條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提起申訴

者，應向政風處敘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服務單位、職稱或

官職、住居所及聯絡電話等。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

、職業、住居所或事務所、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聯絡電話等。  

三、請求事項。  

四、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證據。  

六、原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送達之年

、月、日。  

前項第五款所定證據，政風處得限

定於一定期間，命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

單位提出，或由申訴人於該期間內以郵

寄、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適當方式提出。 

一、第一項定明申訴人提起申訴時，應敘

明之事項。  

二、第二項定明政風處得就申訴人所提

證據，要求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位

或申訴人於一定期間提出。 

 

 

第九條  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不予處理： 

一、提起申訴逾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法

定期間。 

二、無具體之事實內容，或未具姓名、

服務單位、住址或其他聯絡方式。

但經通知限期補正者，不在此限。 

三、同一事由，已提起復審、申訴或行

政訴訟，而仍一再提起。 

應提起復審之事件誤提申訴者，政

風處應移由本局人事處依復審程序處

理，並通知該誤提申訴之人。 

一、參酌本法第六十條規定，於第一項定

明申訴不予處理之事由。  

二、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應提起復審之

事件誤提申訴者，申訴管轄機關應移

由原處分機關依復審程序處理，並通

知該誤提申訴之人」，爰於第二項定

明復審事件誤提申訴者，申訴受理單

位之處理規定。 

 

第十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死亡者，由

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行政

處分或管理措施之人承受申訴程序。

一、參酌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於

第一項定明申訴人死亡者，由繼承人

或依法得繼受原行政處分或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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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無取得申訴處理之法律上利益

或依其性質不得承受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承受申訴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政風處檢送繼

受權利之證明文件。 

施之人承受申訴。  

二、參酌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政風處檢送相關證明文件

。 

第十一條  申訴之處理以他法律關係是

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在訴訟 

或其他救濟程序進行中者，於該法律

關係確定前，政風處得停止申訴處理

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訴人。  

依前項規定停止申訴程序之進行

者，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申訴處理期間 ，

自得承受申訴之人承受申訴或續行申

訴程序之日起，重行起算。 

一、參酌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

第一項定明停止申訴處理程序之規

定。  

二、參酌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依第一項規定停止申訴

處理程序者，自該法律關係確定之日

起重行起算。 

第十二條  申訴事件涉及不當管教、體罰

、凌虐、心緒失衡或自殺傾向等生命

受到危害之情況，政風處應依個案情

狀，通報本局醫療權責單位協處醫療

後送或轉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等

事宜。 

申訴事件涉及領導統御及人身安

全等情事，政風處得依個案情形，通報

本局人事處調整申訴人職務。 

一、為即時阻止申訴人或他人生命受到

危害，爰於第一項定明政風處應依個

案情狀，通報本局醫療權責單位協處

醫療後送或轉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

構等事宜。 

二、第二項定明政風處對於涉及領導統

御等特定申訴事件，得依個案情形通

報人事管理單位調整申訴人職務。 

第十三條  政風處對申訴人之姓名、服務

單位、居住所、聯絡電話等資訊應予

以保護，實施調查時，並應妥適處理

。 

定明政風處受理申訴事件，對於申訴人

個人資料之保護規定。 

第十四條  原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之執 

行，不因依本辦法規定提起申訴而停 

止。但申訴人於檢束、禁足、罰勤、 

罰站處分執行前或執行中提起申訴

者，原處分單位或政風處得依職權或

依申請，命停止執行。 

前項停止執行之原因消滅，或有其

他情事變更之情形，原處分單位或政風

處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停止執行。 

一、參酌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

項定明原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不因

提起申訴而停止執行。另於同項但書

定明申訴人對於檢束等處分，於執行

前或執行中提起申訴者，原處分單位

或政風處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命停止

執行。 

二、參酌本法第七條規定，於第二項定明

原處分單位或政風處得依職權或依

申請撤銷停止執行。 

第十五條  申訴處理以書面為之者，應附

記如不服處理者，得於申訴處理送達

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地方軍事法院

官兵權益保障會提起再申訴；以書面

以外方式作成者，經申訴人請求作成

書面時，政風處不得拒絕。 

參酌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定明

書面申訴處理應附記之事項，及書面以

外之申訴處理，申訴人得請求作成書面。 

第十六條  政風處處理申訴事件，應敘明 一、第一項定明政風處處理申訴事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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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案情、

具體事實及處理結果，作成書面紀錄

備查。 

前項申訴事件處理之書面紀錄，應

保存至少十年。 

敘明之事項及作成書面紀錄備查。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申訴處理書面紀

錄之保存年限。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